关于做好2008年毕业生生源统计的通知

2008年我院毕业生层次多、专业多、成分复杂，毕业生人数也比今年大幅度增加，共有毕业生4000多人，毕业生生源统计工作困难也相应加重。为全面了解毕业生生源情况，保质保量的做好生源统计工作，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根据鲁人办发［2006］168号文件精神，现就毕业生生源审核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生源审核范围
   按照国家计划招收的2008年本、专科毕业生，包括上一级复学学生，不包括休、退学离校生和自费插班生。
二、生源审核方法
    按照省人事厅要求，生源审核工作在“山东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上进行，采用“山东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采集系统V3.0”提供的方式录入汇总毕业生的生源信息：电子表格操作，保证所有字段类型为文本类型，用10号宋体、靠左。
    三、生源审核步骤
（一）毕业生人数统计：以院系为单位统计上报，包括：院系、专业、学历层次、班级以及分管辅导员基本情况（姓名、联系电话）。此项统计于2007年10月19日前报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

（二）统计审核毕业生详细生源信息。   

四、生源审核要求
    各院系要严格按照生源审核规定的方法和步骤，认真做好毕业生生源资格的初审工作，报送有关材料；生源信息要准确无误，不得缺项、漏报、错报。
    （一）毕业生基本信息录入要求
     1、以下字段为必填字段：学号、考生号、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学历、专业、培养方式、生源所在地代码、生源所在地、学制、入学年份、出生日期、备注、主修外语语种、扩展项一。
     2、上报数据具体要求与说明
     学号：录入毕业生完整学号，为8位数，包括院系（预防为01、临床为02、护理为03、精神为04、药学为05、信息为06、管理学院为07）、入学年份（03、04、05、06）、班（1班为01，依次类推）、班内学号（01--XX），例如03级临床本科5班1号学号为02030501，药学系04级本科1班20号学号为05040120，06级专升本临床1班12号为02060112。不能出现重复学号。

考生号：按照《山东省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名册》录入考生号。学分互认、专升本毕业生按照当年高考的考生号录入。
    姓名：按照《山东省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名册》录入，其中姓名为两个字的，录入时中间不留空格。如姓名与《录取名册》不符或《录取名册》有非微机录入的姓名，应及时更改并加盖省教育厅招生处公章。
    身份证号：身份证号是毕业生使用信息网的重要信息，为15位或18位阿拉伯数字，末位数字为“X”的，“X”一律要大写，要求毕业生务必牢记上报身份证号。
专业：填写标准全称。    
生源所在地（指参加高考时中学所在地，而非现家庭居住地，此信息以毕业生高考当年的《山东省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名册》为准）：严格按照《山东省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名册》录入，山东生源毕业生生源所在地具体到县（市、区），外省生源地具体到市，录入与生源地代码相对应的标准地名。

学制：录入阿拉伯数字（如2,3,4,5等）。
入学年份：录入阿拉伯数字（如：2004年录取的学生，该字段录入“2004”）。
出生日期：1982年1月5日出生填写格式为：1982-01-05。
   主修外语语种：录入毕业生的主修外语语种，如“英语”、“日语”等。
   扩展项一：为了方便审核，该字段应录入《山东省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名册》的顺序号。例如：某学生在录取表的第1本第15页9行，录入格式为011509，其中01代表卷号、15代表录取表的页码，09代表录取表的行号。

（二）06专升本班级的学生要从当年高考录取学校索要《山东省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名册》，扩展项一以此表为准；在“备注”中录入我院“专升本录取大表”的顺序号，具体要求与“扩展项一”相同。学分互认班扩展项一的填写以《山东省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名册》为准，备注中录入我院“专升本录取大表”的顺序号。

（三）提供学籍变动和调整专业学生名单。有其他特殊情况者，请提前与就业指导中心联系，再按要求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四）生源信息统计完毕后，让每个毕业生确认自己的各项信息，以保证信息的准确性。

上述有关材料，均需报送电子版及打印件一套。报送时间：2007年11月12日。

五、毕业生历年学习成绩的统计：电子表格操作，保证每个字段为文本格式，课程使用标准全称。统计要实事求是，准确无误。报送时间：2007年11月15日。

六、生源审核结束后，毕业生基本信息将进入“个人简历”中“个人资料”部分，各院系要在规定时间前使用“山东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采集系统”在“电子简历”栏目中填写和维护毕业生“就业推荐表”、“学习成绩单”，最后，由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在“数据交换”栏目下点击“上报数据”发布到“信息网”。毕业生登陆“信息网”完善“个人简历”中的其他信息后即可向用人单位投递简历统计数据的具体要求与说明。

七、因省人事厅新的文件尚未下发，具体上报信息时间将以省新文件要求为准，如有变更，另行通知。

八、生源信息一经上报，如果发现有误需要修改，由年级办阐明事由报院系分管领导审批同意、加盖院系公章后，再报就业指导中心。同时，在对各院系辅导员考核中酌情扣分。

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   

2007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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